113# )?.1‘1;’]‘1?%33991%%
& 2 EFRAPERERFF AP

LS AN FRei 2
5 43
A 2 MpE S
PR i ¥R AL T
3 ? FRE
AR AR AR S IR Ry FAEI4E

2P T ISEA SR AMad]EdeT

- ‘%ﬁt"‘ e d b 2 FTERT9, 2527 0 2 p ARWI1I3#112 5
pAT G Fopoak o T EIFENEE 2 A .

= ~}%'ﬁﬂé#1€”r5§‘?“ °

SR E R ATE R, 000~ d AR 4 i A ﬁ#**i*‘"%Q’b » & B

AP|AFETZ B P AT P Ok 0 e R E IO E 2
F1 4 d B2 faE o

s AR A BRI A 7R
d &4

- A3 EHTR(A RS $82-83F ):

) ~ak2 e OO HAall2#62 16p » sk 2 5 m000-00005:
FEAWE > FEFAFTO0FOOB005LT BF > F i
wte o FEAE T OOsEF 2 Mm55000- OOO%JA R
B FRAAZ I RIRERPE S F 0 a2 meig000-00
0035p * 228 (W5 REKiF2Z B 4w THAETE)

(5
FARRE > REAETD LI o
S mrEFA2ETa S L NBD R 37407 )82, 6337
)



[

RN
/4 J

I
-
s

TR FA (AR 583T )
R S

FE R WS AT Y

ﬁﬁﬂ&é@é%%%“*ﬁ%?%%%ﬁﬁﬁiﬁiﬁﬁk
*E—,Tﬁ"b%‘?iﬁé\‘ Tngrr@ #5 4 53:]35 i * P 4y
:}Fj,«lb A-"ﬂi ) ﬁi'ﬁa@g,,gq o4 5 jﬁj’ » 0% %191

|

,,,Q? ZBME;JI’;”ﬁ P2 O%L ?,z-rg@ Ajg* és 4 ﬁiﬁa%cjﬁ'i’
s A pE S WA de Lﬁ%fﬁﬁ»f AZ AT ERE T T o Rk
SErRE T (FRA) B HET2ZHF4 2 dpE
1ﬁgﬂ’%p g TR ATE R A FEEP L Rl
ﬁ%ﬁ’%ﬂéﬁﬁf%ﬁ°

BAL2ABERE &4 242 > gt o OO T dF i
%é’%ﬂ%ﬁﬁﬁawhﬁl‘5“CXNM€%$%%i$P
AR AL 2ABAKR N T RERD ﬁﬁg-,t!f]&l‘fi#ﬁ?g%ﬁ‘i
S EARE AR FIt AfamEdE R E 191052 2w Boen
Tk mRE2A R RE B TR TR T
iF o

RN tﬁpn_a;;ﬁw&7%a:

ll,blffl o

C

ﬁ#%ﬁﬁ% Ler R iR AR B 1965 @L,T
7‘#”% 3 % %2131',’45,7_ F210152 3k % o X ER 196l’+

B O R ALEAT R D 2 AT @R S o
e 1 lu.%—% 2 (Blde t BT S B AT

Z>o¢?&%%gm,%ﬂaﬁ%%“7¥ﬁ AL L &
ARG R R L PEGRR Y (A2 RTTE A
évaiiﬁgéL&)??$%]°

HA R F B F AP R ERBEBRT Y 582,60
337~ » H P R EIRA 43,4837 » ik (T ECbu TSR F AR A A
P EdcAE HETAMEFLRT AT 2wy 2
5 - kT FEREE EITEI0004 22369 0 ¥ &Y fIE £or
FRATER FIHEFCERT T AT ARNITERY T

%



FRFPZFoMIESFREC AR HFABIEY > &
TR 20 ddpy T2 E 2 &'Jé*%i sl ’ul
P2k AREA P R112E3) GELAMRES25FE )0 &
B AR A EE o Y3B Y - PR *#%ﬁ%@i@ﬁ?
e R 539,472 (FAortA 2 E ) X P B EITE S
R G o P EA IR T F R 39, T80~ 18 o
BBcET9, 2527 (3 N 139,472~ 439, 780="T9, 252 ) >
BELRAEFRLBEF o
S AL REEFRLFT ARG F ¥ 79,2527 o
v £ ES 7] 114 =& 5 3 29 2
TARTAE R ART b
x0T A b
WP RGRBRAES o
e PRA B ek 15200 p ERE L FIED v A e
(A7 OOFOOBROE0E05L) #& 41t ?’%;%‘ TEP LRI
d (B2 - ~RAFEEFZL2EEHPF 0 - ~ RFR TR
T RAAGEFELZEMITF) Ao A A R s
WAt PR 0 B AAEE20p P AT R (R R
r) 0 Rk Fi%ﬁﬁf'wa“a‘% ESG J‘P‘ 2 RFENF T W
e ek EEREFRATY E 0 - HEP D FFRHT
v i EY & 114 =& 6 g 2 p
FF ¥
it %
ITERERE £%
¥lEITEE 43, 483x0. 369x(3/12)=4, 011
FlETEERE 43, 483-4, 011=39, 472

i

ki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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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
113年度板小字第3991號
原      告 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文智  
訴訟代理人  林唯傑  
            林鼎鈞  
被      告  陳映汝  
訴訟代理人  賴德謙  


被      告  秦嘉煌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，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 文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79,252元，及自民國113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三、訴訟費用新臺幣1,000元由被告連帶負擔新臺幣959元，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四、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
　　理由要領
一、兩造不爭執事項(本院卷第82-83頁):
㈠、被告乙○○民國在112年6月16日，騎乘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行經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前時，因故摔倒後，適逢被告甲○○騎乘車牌號碼000-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因未注意車前狀況導致閃避不當，而與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（此為原告所承保之車輛，下稱本件汽車）發生碰撞，致使本件汽車受損。
㈡、原告因本件汽車受損而支出修車費用新臺幣(下同)82,633元（工資39,780元、零件43,483元）。
二、兩造爭執事項(本院卷第83頁):
㈠、本件車禍之發生，被告是否應負過失責任?
㈡、若是，原告得請求多少損害賠償?
三、本院之判斷:
㈠、被告2人均應負擔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責任(推定過失責任):
１、按汽車、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，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，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，民法第191條之2前段定有明文。據此可知駕駛人使用動力車輛加損害於他人時，即被推定應就被害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。然同條後段亦規定：「但（駕駛人）於防止損害之發生，已盡相當之注意者，不在此限。」亦可知駕駛人舉證證明自己無故意或過失時，即毋庸負賠償責任。
２、本件被告2人均駕駛具有動力之機車，被告乙○○因故摔倒後，導致未注意車前狀況的被告甲○○閃避不當而發生本件車禍，被告2人均未提出任何證據去證明其就防止損害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，因此本院無從推翻民法第191條之2前段的推定效果，故被告2人均應依法負擔推定過失的損害賠償責任。
㈡、原告得請求本件汽車修理費用9,705元:
１、按物被毀損時，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，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。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，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，但以必要者為限（例如：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，應予折舊）。被害人如能證明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，超過必要之修復費用時，就其差額，仍得請求賠償【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㈠可資參照】。
２、本件汽車因車禍之發生而有損壞，經估價後修復費用為82,633元，其中零件部分為43,483元，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，本件汽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，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369，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「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，以1年為計算單位，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，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，不滿1月者，以1月計」，本件出廠日係112年3月(詳見本院卷第25頁)，至本件車禍發生時，使用約3個月，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39,472元（詳如附表之計算式），又上開經折舊後的零件費用，加計無庸折舊的部分即工資費用39,780元後，總數為79,252元(計算式：39,472元＋39,780＝79,252元)，此即為原告得請求之修車費用。
㈢、基上，原告得請求之損害為車輛維修費用79,252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 沈　易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以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庭（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○段00巷0號）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（應表明一、原判決違背法令及其具體內容；二、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）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，未依上揭期間補提合法上訴理由者，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婕歆


附表:
		折舊時間　　　　　 金額
第1年折舊值　　　　43,483×0.369×(3/12)=4,011
第1年折舊後價值　　43,483-4,011=39,472





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

113年度板小字第3991號

原      告 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文智  

訴訟代理人  林唯傑  

            林鼎鈞  

被      告  陳映汝  

訴訟代理人  賴德謙  



被      告  秦嘉煌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，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

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 文
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79,252元，及自民國113年11月5

    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三、訴訟費用新臺幣1,000元由被告連帶負擔新臺幣959元，及自

    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

    利息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
四、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

　　理由要領

一、兩造不爭執事項(本院卷第82-83頁):

㈠、被告乙○○民國在112年6月16日，騎乘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

    通重型機車，行經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前時，因故摔倒後，

    適逢被告甲○○騎乘車牌號碼000-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因未

    注意車前狀況導致閃避不當，而與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

    小客車（此為原告所承保之車輛，下稱本件汽車）發生碰撞

    ，致使本件汽車受損。

㈡、原告因本件汽車受損而支出修車費用新臺幣(下同)82,633元

    （工資39,780元、零件43,483元）。

二、兩造爭執事項(本院卷第83頁):

㈠、本件車禍之發生，被告是否應負過失責任?

㈡、若是，原告得請求多少損害賠償?

三、本院之判斷:

㈠、被告2人均應負擔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責任(推定過失責任):

１、按汽車、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，在使用中加

    損害於他人者，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，民法第191

    條之2前段定有明文。據此可知駕駛人使用動力車輛加損害

    於他人時，即被推定應就被害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。然同條

    後段亦規定：「但（駕駛人）於防止損害之發生，已盡相當

    之注意者，不在此限。」亦可知駕駛人舉證證明自己無故意

    或過失時，即毋庸負賠償責任。

２、本件被告2人均駕駛具有動力之機車，被告乙○○因故摔倒後，

    導致未注意車前狀況的被告甲○○閃避不當而發生本件車禍，

    被告2人均未提出任何證據去證明其就防止損害發生已盡相

    當之注意，因此本院無從推翻民法第191條之2前段的推定效

    果，故被告2人均應依法負擔推定過失的損害賠償責任。

㈡、原告得請求本件汽車修理費用9,705元:

１、按物被毀損時，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，並不

    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。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

    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，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，但

    以必要者為限（例如：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，應予折舊）

    。被害人如能證明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，超過必要之修

    復費用時，就其差額，仍得請求賠償【最高法院77年度第9

    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㈠可資參照】。

２、本件汽車因車禍之發生而有損壞，經估價後修復費用為82,63

    3元，其中零件部分為43,483元，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

    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，本件汽車之耐用年數為

    5年，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369，另依營利事業所

    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「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

    率遞減法者，以1年為計算單位，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，按

    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，不滿1月者，以1

    月計」，本件出廠日係112年3月(詳見本院卷第25頁)，至本

    件車禍發生時，使用約3個月，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

    用估定為39,472元（詳如附表之計算式），又上開經折舊後

    的零件費用，加計無庸折舊的部分即工資費用39,780元後，

    總數為79,252元(計算式：39,472元＋39,780＝79,252元)，此

    即為原告得請求之修車費用。

㈢、基上，原告得請求之損害為車輛維修費用79,252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 沈　易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以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庭

（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○段00巷0號）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（應

表明一、原判決違背法令及其具體內容；二、依訴訟資料可認為

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）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

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，

未依上揭期間補提合法上訴理由者，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婕歆



附表:

折舊時間　　　　　 金額 第1年折舊值　　　　43,483×0.369×(3/12)=4,011 第1年折舊後價值　　43,483-4,011=39,472 

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
113年度板小字第3991號
原      告 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陳文智  
訴訟代理人  林唯傑  
            林鼎鈞  
被      告  陳映汝  
訴訟代理人  賴德謙  


被      告  秦嘉煌  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，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 文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79,252元，及自民國113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
二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三、訴訟費用新臺幣1,000元由被告連帶負擔新臺幣959元，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四、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
　　理由要領
一、兩造不爭執事項(本院卷第82-83頁):
㈠、被告乙○○民國在112年6月16日，騎乘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行經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前時，因故摔倒後，適逢被告甲○○騎乘車牌號碼000-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因未注意車前狀況導致閃避不當，而與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（此為原告所承保之車輛，下稱本件汽車）發生碰撞，致使本件汽車受損。
㈡、原告因本件汽車受損而支出修車費用新臺幣(下同)82,633元（工資39,780元、零件43,483元）。
二、兩造爭執事項(本院卷第83頁):
㈠、本件車禍之發生，被告是否應負過失責任?
㈡、若是，原告得請求多少損害賠償?
三、本院之判斷:
㈠、被告2人均應負擔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責任(推定過失責任):
１、按汽車、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，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，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，民法第191條之2前段定有明文。據此可知駕駛人使用動力車輛加損害於他人時，即被推定應就被害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。然同條後段亦規定：「但（駕駛人）於防止損害之發生，已盡相當之注意者，不在此限。」亦可知駕駛人舉證證明自己無故意或過失時，即毋庸負賠償責任。
２、本件被告2人均駕駛具有動力之機車，被告乙○○因故摔倒後，導致未注意車前狀況的被告甲○○閃避不當而發生本件車禍，被告2人均未提出任何證據去證明其就防止損害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，因此本院無從推翻民法第191條之2前段的推定效果，故被告2人均應依法負擔推定過失的損害賠償責任。
㈡、原告得請求本件汽車修理費用9,705元:
１、按物被毀損時，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，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。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，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，但以必要者為限（例如：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，應予折舊）。被害人如能證明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，超過必要之修復費用時，就其差額，仍得請求賠償【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㈠可資參照】。
２、本件汽車因車禍之發生而有損壞，經估價後修復費用為82,633元，其中零件部分為43,483元，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，本件汽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，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369，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「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，以1年為計算單位，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，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，不滿1月者，以1月計」，本件出廠日係112年3月(詳見本院卷第25頁)，至本件車禍發生時，使用約3個月，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39,472元（詳如附表之計算式），又上開經折舊後的零件費用，加計無庸折舊的部分即工資費用39,780元後，總數為79,252元(計算式：39,472元＋39,780＝79,252元)，此即為原告得請求之修車費用。
㈢、基上，原告得請求之損害為車輛維修費用79,252元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 沈　易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以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庭（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○段00巷0號）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（應表明一、原判決違背法令及其具體內容；二、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）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，未依上揭期間補提合法上訴理由者，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婕歆


附表:
		折舊時間　　　　　 金額
第1年折舊值　　　　43,483×0.369×(3/12)=4,011
第1年折舊後價值　　43,483-4,011=39,472





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

113年度板小字第3991號

原      告  華南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陳文智  

訴訟代理人  林唯傑  

            林鼎鈞  

被      告  陳映汝  

訴訟代理人  賴德謙  



被      告  秦嘉煌  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，於中華民國114年5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本院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 文

一、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79,252元，及自民國113年11月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原告其餘之訴駁回。

三、訴訟費用新臺幣1,000元由被告連帶負擔新臺幣959元，及自本判決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加給按週年利率5%計算之利息，餘由原告負擔。

四、本判決原告勝訴部分得假執行。

　　理由要領

一、兩造不爭執事項(本院卷第82-83頁):

㈠、被告乙○○民國在112年6月16日，騎乘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行經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00號前時，因故摔倒後，適逢被告甲○○騎乘車牌號碼000-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因未注意車前狀況導致閃避不當，而與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（此為原告所承保之車輛，下稱本件汽車）發生碰撞，致使本件汽車受損。

㈡、原告因本件汽車受損而支出修車費用新臺幣(下同)82,633元（工資39,780元、零件43,483元）。

二、兩造爭執事項(本院卷第83頁):

㈠、本件車禍之發生，被告是否應負過失責任?

㈡、若是，原告得請求多少損害賠償?

三、本院之判斷:

㈠、被告2人均應負擔侵權行為的損害賠償責任(推定過失責任):

１、按汽車、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，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，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，民法第191條之2前段定有明文。據此可知駕駛人使用動力車輛加損害於他人時，即被推定應就被害人之損害負賠償責任。然同條後段亦規定：「但（駕駛人）於防止損害之發生，已盡相當之注意者，不在此限。」亦可知駕駛人舉證證明自己無故意或過失時，即毋庸負賠償責任。

２、本件被告2人均駕駛具有動力之機車，被告乙○○因故摔倒後，導致未注意車前狀況的被告甲○○閃避不當而發生本件車禍，被告2人均未提出任何證據去證明其就防止損害發生已盡相當之注意，因此本院無從推翻民法第191條之2前段的推定效果，故被告2人均應依法負擔推定過失的損害賠償責任。

㈡、原告得請求本件汽車修理費用9,705元:

１、按物被毀損時，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，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。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，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，但以必要者為限（例如：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，應予折舊）。被害人如能證明其物因毀損所減少之價額，超過必要之修復費用時，就其差額，仍得請求賠償【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㈠可資參照】。

２、本件汽車因車禍之發生而有損壞，經估價後修復費用為82,633元，其中零件部分為43,483元，依行政院所頒固定資產耐用年數表及固定資產折舊率之規定，本件汽車之耐用年數為5年，依定率遞減法每年折舊1000分之369，另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第95條第6項規定「固定資產提列折舊採用定率遞減法者，以1年為計算單位，其使用期間未滿1年者，按實際使用之月數相當於全年之比例計算之，不滿1月者，以1月計」，本件出廠日係112年3月(詳見本院卷第25頁)，至本件車禍發生時，使用約3個月，則零件扣除折舊後之修復費用估定為39,472元（詳如附表之計算式），又上開經折舊後的零件費用，加計無庸折舊的部分即工資費用39,780元後，總數為79,252元(計算式：39,472元＋39,780＝79,252元)，此即為原告得請求之修車費用。

㈢、基上，原告得請求之損害為車輛維修費用79,252元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5 　　月　　29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法　官　 沈　易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以違背法令為理由向本庭（新北市○○區○○路○段00巷0號）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（應表明一、原判決違背法令及其具體內容；二、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），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，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（須附繕本），未依上揭期間補提合法上訴理由者，法院得逕以裁定駁回上訴。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6 　　月　　2 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吳婕歆



附表:

折舊時間　　　　　 金額 第1年折舊值　　　　43,483×0.369×(3/12)=4,011 第1年折舊後價值　　43,483-4,011=39,472 





